
证券代码：0023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3-038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普瑞 股票代码 002399.SZ、09989.HK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风奇 张文譞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电话 0755-26980311 0755-26980311
电子信箱 stock@hepalink.com stock@hepalink.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 2,712,899,392.07 3,758,662,140.33 -2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23,349,841.18 511,139,501.55 -7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 79,611,755.54 504,297,490.93 -8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542,751,701.14 -240,742,216.40 -12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1 0.3484 -7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1 0.3484 -7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4.35% -3.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787,430,677.31 20,814,206,782.52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2,397,624,322.35 12,310,918,546.22 0.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7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32.31% 474,029,899 0

厦门金田土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7.81% 408,041,280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 境外法人 15.00% 220,034,980 0

厦 门 水 滴 石 穿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3.16% 46,425,600 0

厦门飞来石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75% 40,32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5% 19,879,449 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3% 15,118,035 0

陆洋 境内自然人 0.36% 5,340,000 0

黄权威 境内自然人 0.28% 4,086,065 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26% 3,886,26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厦门金田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股东 （合伙
人）为李锂和李坦，厦门飞来石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锂 ，厦门水滴石穿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单宇和李坦 ，李锂和李坦为夫妻关系 ，单宇和李坦
为兄妹关系 ，单宇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份额为该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 38.88%。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其所
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9%。
陆洋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集团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2 海普瑞 149870 2022 年 03

月 31 日
2025 年 04 月
01 日 50,000 3.9%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9.90% 40.3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93 8.02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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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乐
仁科技有限公司、厦门金田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飞来石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
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主体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474,029,899 32.31%

2 厦门金田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8,041,280 27.81%

3 厦门飞来石投资有限公司 40,320,000 2.75%
合计 922,391,179 62.86%

二、承诺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公司控股股东自愿承诺自 2023

年 8 月 30 日起，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或转让所持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份）。在承诺期间，如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的，相关减持收益全部
归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DD77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8 月 31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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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邦食品 股票代码 00212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天邦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湘云 王雪雁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路 8 号南 京国
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 B 座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路 8 号南 京国
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 B 座

电话 025-58880026 025-58880026

电子信箱 zhangxy@tianbang.com wangxy@tianba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 4,736,454,156.79 3,926,069,348.97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256,324,742.99 583,222,938.79 -31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 -1,300,087,173.40 -823,849,095.85 -5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87,336,201.19 305,882,427.26 -7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31 0.3171 -31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31 0.3171 -31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2% 15.59% -53.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188,685,361.20 19,551,531,971.61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659,166,383.78 3,914,950,536.79 -32.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5,5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张邦辉 境内自然人 20.10% 369,700,885.00 277,275,664.00 质押 119,910,000.00

吴天星 境内自然人 2.06% 37,850,705.00 0.00

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 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37,251,798.00 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2% 27,929,282.00 0.00

浙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国泰中证畜牧养殖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0% 25,813,853.00 0.00

汪梦德 境内自然人 1.11% 20,405,900.00 0.00

余春潮 境内自然人 0.52% 9,641,999.00 0.00

张雁翔 境内自然人 0.51% 9,292,520.00 0.00

张一弛 境内自然人 0.49% 9,044,080.00 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8,811,1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邦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天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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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相关公
告格式规定，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9 号文《关于核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2020 年 8 月，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 7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54,080,921.00 股， 发行价为 17.30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65,599,933.3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1,301,599.27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34,298,334.03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3879 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648,357,831.61 元，其中：以前年

度使用 2,646,198,950.94 元，本年度项目支出使用 49,766,526.53 元，本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 元，本年度收到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42,950,000.00 元，全部为归
还以前年度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此外， 公司 2022 年存在误操作使用募集资金账户尾号
3215 账户支付 SAP 软件工程款 1,342,112.00 元、 使用募集资金账户尾号 3215 账户归集至公司
基本户农业银行尾号 0397 账户 3,315,533.86 元， 合计 4,657,645.86 元， 公司在自查过程中，发
现上述情形后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将上述款项全部退回至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 2,648,357,831.61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 387,468.79 元， 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634,298,334.03 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14,446,966.37 元，主要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
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该管理办法经本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要求，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 ,在资金使用计划或者公司预算
范围内，由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后，由会计部门执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超
过计划投入时，按不同的限额，由总经理、董事长或者上报董事会批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总
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公司财务部门定期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实,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同时抄送监事会和总经理。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玉立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城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临泉县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莫干山支行（本段统称“开户银行”）开设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已
与原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
了切实履行。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发布公告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银河证券”），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工作由银河证券承接。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银河证券、
开户银行签订了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307006277013000025663 募集资金专户 73,764.5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玉立支行 39613001040017995 募集资金专户 28,498.4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94060078801800009379 募集资金专户 25,125.9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县支行 12256001040019068 募集资金专户 127,631.0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31 募集资金专户 70,913.8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56 募集资金专户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557 募集资金专户 9.75

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城县支行 50432001048888883 募集资金专户 23,333.7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409 募集资金专户 10,615.5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 12112001040003215 募集资金专户 27,575.8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574900026210806 募集资金专户 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莫干山支行 632076841 募集资金专户 注销

合计 387,468.7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
（1）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化生猪养殖产

业化项目：上述项目 2023 年上半年改造完成并投产，后备母猪从产仔到商品猪出栏销售需要
一定时间，导致上述项目 2023 年上半年暂未产生收益。

（2）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代化生猪养殖
产业化项目、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
业化项目：2023 年上半年猪价整体仍然较为低迷，导致上述项目暂未达到预计收益。

（3）安徽阜阳 500 万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2022 年上半年投产，投产初期
项目未达到满负荷状态，成本较高，导致上述项目暂未达到预计收益。

（4）东早科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豆宝殿年存栏 56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南贾
村年存栏 5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上述项
目在 2023 年上半年尚未完工投产，暂未产生收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21� 年 9� 月 13�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终止“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
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无。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 [2020]�

34976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 27,367.01 万元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367.01 万元。

上述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对置换事项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公司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1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6,559.99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4,976.6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500.00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264,835.7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94%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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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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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募 集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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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总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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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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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淮 北 市 濉 溪 县 燕 头
现 代 化 生 猪 养 殖 产
业化项目

否 10,560.00 10,560.00 17.42 9,755.22 92.38 已完成 0 否 否

淮 北 市 濉 溪 县 和 谐
现 代 化 生 猪 养 殖 产
业化项目

否 7,580.00 7,580.00 135.56 7,997.41 105.51 已完成 162.93 否 否

蚌 埠 市 怀 远 县 池 庙
现 代 化 生 猪 养 殖 产
业化项目

否 11,420.00 11,420.00 415.77 11,852.74 103.79 已完成 25.22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蚌 埠 市 怀 远 县 钟 杨
湖 现 代 化 生 猪 养 殖
产业化项目

否 11,520.00 11,520.00 216.44 11,358.02 98.59 已完成 -
11,339.75 否 否

东早科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否 10,260.00 10,260.00 21.26 5,584.76 54.43

未 投
产 - 不
适用

未 投 产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豆宝 殿 年 存 栏 56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否 5,116.00 5,116.00 - 243.4 4.76

未 投
产 - 不
适用

未 投 产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否 10,260.00 10,260.00 104.25 7,342.30 71.56 已完成 -1,008.88 否 否

南贾 村 年 存 栏 5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否 4,600.00 4,600.00 - 390.72 8.49

未 投
产 - 不
适用

未 投 产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郓 城 县 潘 渡 镇 杨 庙
村 现 代 化 生 猪 养 殖
产业化项目

否 8,824.00 8,824.00 - 4,363.15 49.45
未 投
产 - 不
适用

未 投 产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郓 城 县 程 屯 镇 肖 南
村 现 代 化 生 猪 养 殖
产业化项目

否 12,620.00 12,620.00 192.45 11,429.04 90.56 已完成 -2,078.19 否 否

安 徽 阜 阳 500 万 头
生 猪 屠 宰 及 肉 制 品
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否 94,300.00 94,300.00 3,873.51 67,984.21 72.09 部 分 完
工 -4,629.25 否 否

年 产 100 万 吨 猪 饲
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
料建设项目

是 26,500.00
已 变
更—不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补充流动资金 否 49,869.83 49,869.83 49,869.83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26,500.00 26,5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165.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63,429.8
3

263,429.8
3 4,976.65 264,835.7

9
-
18,893.14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63,429.8
3

263,429.8
3 4,976.65 264,835.7

9
-
18,893.14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 ）的说明。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 《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公司拟终止“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6,500 万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先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用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367.01 万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上述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20]34976 号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1）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 10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金额 10 亿元。
（2）截至 2021 年 4 月 17 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0 亿元陆续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
（3）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促进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公司申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 10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本次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
会 、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
（4）截至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0 亿元陆续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
（5）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申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
元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 、保荐机
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金额 7 亿元。
（6）截至 2022 年 10 月 12 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 亿元陆续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
（7）2022 年 10 月 13 日 ，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 （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申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7 亿元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
意意见。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金额 5.02 亿元。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购
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20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
财的议案》，公司在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 ，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
下 ，使用不超过 8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有效期自董事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7 亿元 ，已到期赎回 3 亿元，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 4 亿元。
（2）截止 2021 年 1 月 16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9 亿元 ，已到期赎回 7 亿元 ，实际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
（3）截止 2021 年 4 月 14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0.5 亿元 ，已到期赎回 9 亿元 ，实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
（4）截止 2021 年 5 月 18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2 亿元，已到期赎回 10.5 亿元 ，实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 。
（5）截止 2021 年 6 月 19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3.5 亿元，已到期赎回 12 亿元 ，实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 。
（6）截止 2021 年 8 月 4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5 亿元 ，已到期赎回 13.5 亿元 ，实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
（7）2021 年 8 月 29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在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 ，并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 使用不超过 5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
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8）截止 2021 年 9 月 8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6.5 亿元 ，已到期赎回 15 亿元 ，实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
（9）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6.5 亿元 ，已到期赎回 16.5 亿元 ，
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0 亿元。
（10）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6.5 亿元 ，已到期赎回 16.5 亿
元，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0 亿元 。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原因

不适用。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387,468.79 元，预计将继续用于承诺投资项目。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他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五的说明。

附件 2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 金 总 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年产 100 万吨
猪 饲 料 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
建设项目

年 产 100 万
吨 猪 饲 料 与
20 万吨 水产
饲 料 建 设 项
目

已 变 更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是

合计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2021 年 9 月 13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终止 “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终止上述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主要为 ：目前 ，公司已经和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达
成战略合作，拟向通威股份转让旗下水产饲料全部资产及业务并且在猪饲料方面形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向通威股份转让旗下猪饲料全部资产及业务 51%股权（其
中生产核心料的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和生产发酵料的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转让 49%股权）， 未来公司全部饲料需求将托付给双方合资公司及通威股份 ，通
威股份承诺向公司供应安全可靠 、性价比高的饲料产品 。因此，公司无需自行建厂，拟
终止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设项目并使用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活动 。 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
以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效能，同时满足公司实际经
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 ）的说明。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截至 2021 年 9 月 8 日 ，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6,500 万元。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日常经营需要 ，公司拟将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
与 20 万吨水产饲料建设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包括募集资金 、累计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及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
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并在
该事项实施后注销该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 同时， 与该项目相关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是根据公司战略调整作出的决策， 能够规避募集资金投资风
险，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及发展战略 ，不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包括募集资金、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 将全部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3-055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企业会计准
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相关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了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

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
各公司对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拟对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可能
发生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以及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及金额根据相关法规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3 半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
额合计 2.15 亿元，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具体明细如下：

资产类型 本期计提（万元）

存货 24,017.63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2,550.44

合计 21,467.19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半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存货跌价准备、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应收账款和其他应

收款坏账准备、商誉减值准备。
（一）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生物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

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 每年年度终了，公司应当检查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
物资产是否有发生减值的迹象，如有减值迹象，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
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判断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的主要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
生物资产》准则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采取了易于判断的方式，即每年年

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
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的情况下，生物资产才可能存在减值迹象。 具体来
说，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表明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
于账面价值：

①因遭受火灾、旱灾、水灾、冻灾、台风、冰雹等自然灾害，造成消耗性生物资产或生产性生
物资产发生实体损坏，影响该资产的进一步生长或生产，从而降低其产生经济利益的能力。

②因遭口蹄疫等动物疫病侵袭， 造成消耗性生物资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大幅
度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③因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公司的消耗性生物资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收获的农产品的市场
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④因公司所处经营环境变化，从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导致消耗性生物资产或生产性生
物资产的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⑤其他足以证明消耗性生物资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 有确凿证

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
的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
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可
变现净值和可收回金额，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确定。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综合 2023 年 7 月份市场价格和生猪期货价格，考虑
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售价发生的波动，以及未来公司生猪养殖战略规划。
同时，考虑其他存货减值的情况，本期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4,017.63 万元。

（二）应收款项坏账计提
本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

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 的应收款项， 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
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
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选择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
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1.� 公司对于单项风险特征明显的应收款项，根据应收款项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债务人根据

合同条款偿还欠款的能力）， 按历史款项损失情况及债务人经济状况预计可能存在的损失情
况，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 本公司参考历史
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
为账龄组合，在账龄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

性质组合 信用风险极低的应收账款

其中：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 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含 1 年 ） 5.00

1-2 年（含 2 年） 10.00

2-3 年（含 3 年） 30.00

3-4 年（含 4 年） 50.00

4-5 年（含 5 年） 80.00

5 年以上 100.00

3.本公司将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政府事业单位货款、由集团客户担保、或其他信用风险
较低的款项等无显著回收风险的款项划分为性质组合，根据预计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定的预期信用损失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期应收账款和其他
应收款共计提坏账准备 -2,550.44 万元。

三、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21,467.19 万元， 对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影响金

额为 21,467.19 万元，并相应减少 2023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21,483.88 万元。
四、 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 2023 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

情况，体现了公司会计谨慎性原则。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2023 半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
理性。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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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以电话和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南京
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张邦辉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公司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
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及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YPERLINK�“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3-0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3-053；《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2023-05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关于 2023 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3-055。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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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或“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在南京国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炳良先生
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
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3-053；《2023 年半年度报
告》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 2023-054。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